
关于河北航空客票销售注意事项的通告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2023 年 1 月 8 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为进一步规范河北航空销售代理人客票销售行为，结合《总

体方案》，制定《河北航空客票销售注意事项》。具体通告

如下。

一、售前信息告知

（一）服务信息及运输规定

应当告知旅客购票的主要服务信息、航空安全信息等必

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承运人名称，包括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

2.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

3.航班号、航班日期、舱位等级、计划出港和到港时间；

4.同时预订两个及以上航班时，应当明确是否为联程航

班；

5.该航班适用的票价以及客票使用条件，包括客票变更

规则和退票规则等；

6.该航班是否提供餐食；

7.按照国家规定收取的税、费；

8.该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尺寸、重量、

免费行李额等；

9.运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运价规定、特殊旅客承

运标准、行李运输要求、超售处置规定、差异化行李说明等



运输规定。

（二）其他规定

销售国际客票时应提示旅客自行查阅航班始发地、经停

地或者目的地的出入境相关规定，在乘机前准备好各类相关

证明和材料备查；在办理乘机、出入境手续、安检、候机、

登机等全流程环节，如实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销售单位应

留存相应通知触达记录。

二、定座信息录入

（一）销售国内客票

必须录入旅客本人真实有效的联系电话。

（二）销售国际客票

根据政府要求，订座时必须收集旅客的必要身份信息和

旅客本人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旅客不提供相应信息，则

无法提供运输服务。河北航将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非经

旅客授权或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会提供给除出发地、经停

地以及目的地国家（地区）政府、机场及其授权的机构或个

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需要录入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旅客姓名全名（包括姓、名、中间名，以护照页下方

MRZ 机读码为准）；

2.主要联系电话（需录入国家区号）；

3.紧急联络人及联系电话（录入非一同乘机的紧急联络

人姓名、需录入国家区号）；

4.护照、旅行证信息（包括出生日期、性别、护照签发



日期、护照有效期、护照类型）；

5.电子邮件地址。

三、售后信息告知

出票后，应当以电子或者纸质等书面方式告知旅客涉及

行程的重要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1.第一条第一款所列信息；

2.旅客姓名；

3.票号或者合同号以及客票有效期；

4.出行提示信息，包括航班始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记手

续的时间要求、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等；

5.免费获取所适用运输总条件的方式。

四、其他注意事项

1.搭乘法国航空、荷兰航空航班经阿姆斯特丹或巴黎中

转至中国大陆的旅客，建议购买联程客票（一张客票）。如

购买非联程客票（两张或以上单独客票）中转，旅客须持有

申根签证，否则法荷航将在首段始发地拒绝登机。在销售客

票时，须主动向旅客询问全行程信息，并告知此规定。受此

规定影响而无法乘机的旅客，其客票应按自愿退票或改签办

理。

2.中国大陆籍旅客无法在中国台湾地区中转。如需销售

联程中转客票，或分开销售中转客票，请务必遵守相关国家

或地区政府及航空公司有关中转要求。

3.各销售代理人严格按照《河北航空客票销售注意事

项》执行。对于未按要求执行的代理人将立即关停销售权限。


